
七天读后感 七天读书心得(优秀8篇)
一个好的企业标语应该能够激发人们对产品或服务的兴趣和
购买欲望。企业标语的设计要符合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定位，
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在撰写企业标语时，可以参考
以下范文，了解一些常用的表达方式和技巧。

七天读后感篇一

有人说，如果把马来西亚作家许友彬的小说《七天》拍成电
影，将会是另一部爱丽丝漫游奇境。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
起来体验一次奇妙的七天之旅吧。许友彬是一位超级会讲故
事的导游，他将温情、悬疑、幻想等要素融为一体，不但故
事精彩，而且充满人性光辉。

我用七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又用七天的时间去回味思考。
七天的旅行带给我许多感悟。

首先，我懂得了不经历风雨，长不成大树。七天的时间，白
荷和建云冰释前嫌；七天的时间，晓玲和君顺脱胎换骨。不
受百炼，难以成钢，迎难而上，才能成长。以后，在我遇到
困难的时候，我也绝不退缩，我会对自己说：“太好了，别
人没有遇到的困难我遇到了，我又多了一次成长的机会！”

其次，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坏，有光就会有影。就
像书中的欧叔，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坏人，可是他也有善的
一面。在森林里，打到野兔野猪，他总会烤熟了给小孩子们
留一份。而带领大家走出重林的英雄健云其实也并不完美，
很多时候容易冲动。有一次因为总鳍鱼，冲上去就和欧叔打
了一架，结果被欧叔打了个鼻青脸肿。由此可见，世界上没
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就像生活，没有纯粹的黑与白。有光
的地方，必然会有影，有影的地方，背后便是光。



此外，这次旅行还让我相信人类可以和世界更好的相处。故
事中的白荷和老虎哞哞就是最亲密的朋友。哞哞冒着生命危
险为白荷找来榴莲充饥；在白荷受伤昏迷以后将她驮出了森
林。人和动物都可以如此，更何况人与人呢？白荷与健云之
间本来有着家族的仇怨，可是，七天的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他们成为最真挚的朋友。我想，如果我们多一些真诚，多一
些关爱，我们一定可以和这个世界更加和谐的共处。

读着这本书时，我不由地感叹与幻想，真的有“大浴盆”吗？
真的有像飞机一样大的蜻蜓吗？我真想到书中去，看总鳍鱼
游来游去，告诉白荷健云在哪里。我真想也有一次这样刻骨
铭心的七天之旅！

七天读后感篇二

一辆校车在雨天突然掉进地洞，和外界失去了联系。车上载
有四个学生——善良的白荷、勇敢的健云、娇弱的晓玲和自
私的君顺，其中，白荷和健云之间有着家族仇怨。四个孩子
与司机欧叔一起，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地下、地上历险。

这是一本温情、悬疑、爱情与仇怨并存的书——《七天》。
这本书我百看不厌。它的情感丰富，内容复杂。

第一次看时，我感到这书非常梦幻。写的这一切，仿佛是一个
“恶梦”，有些地方变得模糊；第二次看时，自己好像身在
其中，模糊的地方越来越清晰，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

书中，这些孩子们在山洞里苦苦寻找出口。第三天时，他们
早已精疲力竭，可他们放弃了吗？没有！他们找到出口后在
森林里迷了路，他们退缩过吗？没有！他们再怎样的绝望，
也比不过他们那颗坚强、勇敢、抱有强烈求生欲望的心。是
的！坚持就是胜利，世界上没有征服不了的山峰。我们要坚
强地面对困难。我从前没有坚持的事，历历在目：



我曾学习游泳，因为怕水，退缩了。

我曾学习骑自行车，因摔了一次跤，害怕，再也不骑了。

我曾学习烧菜，怕火，连厨房都不敢进。

我是多么懦弱啊！《七天》告诉了我：坚持就是胜利。于是，
在假期里，我给自己订了个计划：今年，我必须把这三样全
学会！要勇敢面对自己。

“遇到困难，静下心来，冷静思考。”现在这句话，成了我
的座右铭。记得有一次，布置墙报，我们需要彩打一些字，
可校内不能彩打。怎么办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我静心思考。
呀！对啊，我可以自己动手写哇！于是，我们准备了彩纸、
画笔和剪刀，动起手来，自己做了美术字。这些字多美，比
打印的还漂亮！

人生的路上，不该与别人比，要比的人是自己。我们最大的
敌人就是自己！坚持到底，战胜自己就是胜利。现在，我慢
慢学会了面对困难，开始学习骑自行车。我还是挺害怕，不
过我懂得了，要用微笑来面对恐惧。我鼓励自己，只要坚持
就会有回报。读《七天》让我明白了这些道理！

七天读后感篇三

从看过《活着》以后，就开始喜欢余华，只是单纯的喜欢，
却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他。我想，我可以借用钱鍾书老先生的
话来开脱，即使我觉得今天学校的煮鸡蛋味道鲜美，也没有
必要非得去见一见下蛋的母鸡。

第一天：杨飞死的第一天，他是被砸死的，脸已经变形了。
这一天，他去了殡仪馆，在殡仪馆，遇到很多侯烧者。这些
侯烧者讨论着自己的寿衣、骨灰盒还有墓地，富人区和普通
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想法，活生生的勾画出了生活在同一



个社会中的两个阶层之间的鸿沟。可是，杨飞他没有骨灰盒，
也没有墓地，他只有离开殡仪馆。他想起了他在人世间的最
后一天的遭遇和他的死因（此处是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铺垫）

第二天：杨飞遇见了自己前妻，李青。并回忆了两人相知相
恋到相濡以沫再到劳燕双飞，再讲到两人分开以后的各自的
生活。在这段回忆里，我看到了同事之间的冷漠，美丽背后
的痛苦，还有爱情。

第三天：讲了他的父亲收养他的过程。读这一段，给我的不
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思考。感动于养父子之间深厚的感情，
感动于李月珍夫妇的善良，思考着杨飞生母一家的生活和杨
金彪的生活。这一天，也讲到了李月珍的死。

第四天：讲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底层的鼠族刘梅和张超的爱情
故事，也引出了张刚与李姓男子之间的恩恩怨怨。

后面两天没有讲什么新鲜事儿，只是把前面所有事情的原因、
内幕都揭开了，为所有的事情画上一个句号。

首先，说说作者的写作方法吧，个人觉得非常的巧妙，所有
的事情都得到了合理的解答，也就说前面埋下的所有铺垫，
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解释的一清二楚，于人物形象来说，
这样的叙述显示出了主人公杨飞最后对所有事都已经看透，
于故事情节来讲，将整个故事都显得饱满起来，而且不拖沓，
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我喜欢余华的小说，因为在他的小说
里面，没有那些伪装的痕迹，没有为了感动而感动，没有为
了绝望而绝望，没有那种“装”的'感觉；喜欢他的故事里的
每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更喜欢他的这本小说中，冥冥中带
有希冀的感觉。

其实，我也很喜欢我买的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掀开最外面的
包装，里面是质朴的，是粗糙的，是厚重的硬面书皮。我喜
欢这种简单的书，特别是这种，看着简单质朴，细细一看很



有料，读起来更有料的书。

文中，讲了两类人的爱情。

一对是年轻的鼠族，张超和刘梅。刘梅既漂亮又聪明，张超
也是一个勤劳肯干的少年，可是他们却走向了最悲惨的结
局——刘梅自杀了，张超为了给刘梅买墓地，后大病了一场
死了。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悲剧？我简单的分析一下，第一，
因为刘梅吃醋，在发廊与人大吵了一架而将工作吵没了。在
这个地方，如果说主观的原因的话，是刘梅她对张超的不信
任所造成的。第二，因为刘梅在做服务员时被占便宜，张超
与人打架，两人均被开除。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姑
且算是社会的黑暗吧。第三，在发廊和饭店之外的地方，两
人再没有找到其他的工作，更是很有“骨气”的表示不去那
样的地方上班，说明两人文化水平不高和心理的不成熟。第
四，刘梅因为张超送给他的iphone是高仿机而不满于张超骗
了她，最终走向了极端。其实，当刘梅这样理解的时候，她
就已经错了，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该
有的信任却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这信任败在了这一时的冲动
上去？张超由于照顾重病的父亲，而没有及时看到刘梅的留
言，刘梅的神展开就开始了，她固执的认为张超已经看到了
她的日志却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承认。这……我，真的无
话可说。说实话，这里给我的震撼是最大的。因为，我常常
会为了一件小事，和男友吵起来。而吵起来的原因，我会说，
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生气，而是这代表了你骗我。其实，
不是那样的是吗？在这里，我想向我的男友说一声，对不起。
我会好好改改自己这个坏毛病了。我高中老师说，为什么读
小说很有意义呢？因为在小说里，你看到了某些人的影子。
看到了别人的影子，让你更懂人情世故，看到自己的影子，
让你警醒自己的缺点。

而杨飞生父母一家的情况，习以为常的争吵，莫名其妙的大
闹，让杨飞，让我们这些读者，好好的冷眼看了把戏。是的，
是戏，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吵架，那样无聊的吵架，真真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白白被人笑话了去。

在这本书里，勾画了世界百态图，让人忧让人喜让人怜，却
又因杨飞已是私人之身的身份而变得遥远，真真的如同，这
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遥远的距离。因为遥远，而变得什么都
不重要了。就像所有在死无葬身之处的人，那样荒诞，那样
无奈，那样毫无意义的度过每一天。然而，最干净的也是死
无葬身之处，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抛开了那些矛盾
与仇恨，成了互助互爱的群体。

我不知道怎么来结这篇读书笔记的尾，那，就像一个小学生
一样，抄上一句余华自己对这本书的评论吧——“与显示的
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想，我应该再多读读这本书。

七天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许友彬写的温情悬疑书——
《七天》后，有了很深的感触。

那是一个寻常的雨天，发生了一场不寻常的意外：善良的白
荷、勇敢的健云、娇弱的晓玲和自私的君顺乘坐的校车突然
掉进地洞。他们和司机欧叔一起，进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
界，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历险。面对复杂的环境，他们必须先
找到食物，生存下去，然后找到出口。他们一起，想方设法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冒险中也有收获，他们发现了美丽
的水晶花园，吃了生活在三亿年前，被认为已经绝种了的总
鳍鱼，见到了铁锅那么大的荷花、有半米长的大蜻蜓和美丽
的水晶花园，找到了君顺的祖母。为了照顾生病了的君顺，
善良的白荷主动选择留下来，等待救援。七天过去了，晓玲、
君顺、健云和司机欧叔都陆续被救，白荷在森林里被哞哞驮
回来。七天里，晓玲与君顺脱胎换骨；七天里，白荷与建云
冰释前嫌。在共同面对困难的过程中，四个少年互相扶助，



穿越了种种险境，解开了种种谜团。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
事，一个感人的故事。

白荷善意地为他人着想，她的心灵美好得就像一朵纯美无暇
的白色荷花，对每个人都绽放着最迷人的笑靥。娇弱的晓玲
知道有东西要与别人分享，不会独吞；勇敢的建云在朋友不
见时，会不顾未知的危险寻找；君顺是个自私的人，但对家
人却很在乎；欧叔是个可好可坏的人，虽然贪生怕死，但也
知道保护孩子。

它让我知道了不经历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
钢。道路坎坷不平，但只要自己勇敢顽强地以一颗自信的心
去迎接挑战，就是胜利者！挣扎在困境时，要有放手一搏的
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迎着困难前进，这就是成长！它让我懂
得了朋友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友谊！如果没有友谊，朋友
之间的感情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友谊，原本友好的朋友将
变得没有意义。它让我明白了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就好
像我们的生活，没有一定的黑与白。有光的地方，必然会有
影；有影的地方，背后便是光。

《七天》，用生动的语言，清新的笔触，为我的心插上了翅
膀，带我飞进了神秘的森林，跟随着他们，走进那条曲折的
回家之路，让我收获了生存的本领，纯洁的友谊，团队的精
神。

七天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太精彩了，
我看了就不愿意放下，一直读，直到被妈妈叫。这本书我看
了又看、读了又读，流了数不尽的眼泪，有伤心的泪水、有
高兴的泪水、有激动的泪水等等。对了，我忘了向大家介绍
了，这本书是许友彬著的，是金波、曹文轩、安武林联袂推
荐的。这本书，连续17周位列《亚洲周刊》畅销书排行榜榜
首，连续76周位列前十名！真不愧是感动全球华人读物呀！



这本书主要讲了一辆小车在雨天忽然掉进地洞，和外界失去
了联系，车上载有四个孩子和一个大人。他（她）们是：善
良的白荷、勇敢的健云、娇弱的小玲、自私的君顺和司机欧
叔。其中健云和白荷有着家族仇怨，但在共同对困难的过程
中，他（她）们放下恩怨，互相扶助。在一个大浴盆里，用
马来西亚原住民的话来说，那里是神灵的家，进不得。大浴
盆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那里有生活在三亿年前被公认
已经灭绝的总鳍鱼，像直升飞机一样巨大的蜻蜓，花瓣像伞
盖一样大的荷花等等。我最喜欢白荷，因为其中一个故事，
大体是这样的：健云找到出口后，他（她）们准备出发时，
君顺却生病了，不能跟他（她）们走，于是，白荷便不顾自
己的安危，留下来陪君顺。是白荷这种善良的心灵打动了我。
我最讨厌欧叔，白荷劝他不要吸烟，对身体不好，可他不听，
反而吸得更多，他还残害弱小生命.......他（她）们各有自
己的优点，也各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她）们团结友爱，
放得下恩怨，互帮互助等等的优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在
山洞里，他（她）们受尽了苦难，吃蝙蝠肉，吃莲子，吃淡
水螺，住在山洞，受尽了苦难，即使这样，我也十分羡慕他
（她）们，羡慕他（她）们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七天，更羡慕他
（她）们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七天读后感篇六

拿到书，迫不及待打开读，因为之前的《活着》让我特别喜
欢余华这位作者，他的文字总是让人忍不住落泪。可能这本
书存在着争议，有人说余华江郎才尽。于我而言，这本书依
旧能感动我，就是一本好书。

书中的情节尽管荒诞，却又令我感到无比真实，也许是因为
其中影射出的现实社会问题，如官场腐败、城市鼠族等等。
但更大一部分原因应该是生活之于我们的遭遇比书中描写的
更加荒唐。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沉浸在主角父亲的故事中，
我相信世上有同杨金彪一样善良至极的老实人，同时为他的
遭遇感到深深的无力。这种无力感在我读到鼠妹自杀前写日



志的那一段更甚，对于一个女孩子宣称要自sha的言论，不但
无一人劝阻，甚至为她出谋划策怎样死在哪里死，“键盘
侠”这个词不禁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这七天像是在追朔过去，也像是追寻自我，也许只有明白且
淡然地活完了一生，才能安静的离去吧！

他没有墓地，也许会像此地每个死去的生命一样，最终变成
一具骷髅，再无皮肉之躯，看着这个世界的来来往往，听来
的人一遍遍诉说他们的恩怨情缘，悲欢离合，只不过这些情
感的感知终会因在这个世界时间的消逝而麻木和遗忘，最终
彻底失去在那个世界活过的痕迹。

这里的人们永远也去不到的地方――死无葬身之地。

直到我读完整本书，他在书中构建的“死无葬身之地”，在
那个超脱的世界，人人“死”而平等，人们仅存的`一点欲望
也变得单纯简单。那里脱离现实社会的冷酷残忍，死后反倒
比活着更加温暖，虽然讽刺，却让我感受到对美好社会的期
许。

余华真的是把小人物的悲哀与善良写绝了，每一个渺小且平
凡的人，都能在他笔下找到自我的缩影，这就是余华的魅力
所在！

七天读后感篇七

我读了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许友彬写的温情悬疑书——
《七天》后，有了很深的感触。

白荷善意地为他人着想，她的心灵美好得就像一朵纯美无暇
的白色荷花，对每个人都绽放着最迷人的笑靥。娇弱的晓玲
知道有东西要与别人分享，不会独吞；勇敢的建云在朋友不
见时，会不顾未知的危险寻找；君顺是个自私的人，但对家



人却很在乎；欧叔是个可好可坏的人，虽然贪生怕死，但也
知道保护孩子。

它让我知道了不经历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
道路坎坷不平，但只要自己勇敢顽强地以一颗自信的心去迎
接挑战，就是胜利者!挣扎在困境时，要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和
坚定的信念。迎着困难前进，这就是成长!它让我懂得了朋友
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友谊!如果没有友谊，朋友之间的感情
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友谊，原本友好的朋友将变得没有意义。
它让我明白了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就好像我们的生活，
没有一定的黑与白。有光的地方，必然会有影;有影的地方，
背后便是光。

《七天》，用生动的语言，清新的笔触，为我的心插上了翅
膀，带我飞进了神秘的森林，跟随着他们，走进那条曲折的
回家之路，让我收获了生存的本领，纯洁的友谊，团队的精
神。

七天读后感篇八

时光匆匆，给书柜里的一些书蒙上了细尘。于是，在这个闲
暇的午后，我翻开了这本书——《七天》的第一页。

这本书讲了一辆校车在雨天突然掉进了地洞，和外界失去了
联系。车上有四个学生——善良的白荷、勇敢的健云、娇弱
的晓玲和自私的君顺。其中白荷与健云之间有着家族仇怨。
四个学生和司机欧叔一起开始了一场地下和地上的历险。

一次历险改变了一切，一次历险又什么都没有改变。生命的
路是那样充满坎坷，生命的星辰最终要靠自己点亮！


